
各银保监局，各保险集团（控股）公司、保险公司：

为配合《保险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

职资格管理规定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

2021 年第 6号）实施，加强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以下

分支机构（不含省级分公司）负责人管理工作，经银

保监会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以外的其他分公司、中

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，支公司、营业部经

理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者学士以上学位，从

事金融工作 3 年以上或者经济工作 5 年以上。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其学历要求可以放宽至大

学专科：

（一）从事保险工作 8 年以上；

（二）从事法律、会计或者审计工作 8 年以上；

（三）在金融机构、大中型企业或者国家机关担

任管理职务 8 年以上；

（四）取得注册会计师、法律职业资格或者银保

监会认可的其他专业资格；

（五）拟在艰苦边远地区、西部地区任职。

二、保险公司应当向所在地的银保监会派出机构

报告以下人员的任职情况：

（一）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以外的其他分公司、

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；



（二）支公司、营业部经理；

（三）营销服务部主要负责人。

三、保险公司应当自任命决定作出之日起 10 日内

向银保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前述人员任职情况。报告时

应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任职报告文件；

（二）银保监会统一制作的任职报告表；

（三）任命文件复印件。

四、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发现存在不符合任职条件

的情形，可以责令保险公司限期改正，情节严重的，

依法采取相应监管措施。

附件：任职报告表

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

2021 年 6 月 16 日

（此件发至银保监分局）

附：

1.保险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

定
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
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docId=991222&itemId=928


l.html?docId=991222&itemId=928

2.中国银保监会发布《保险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》
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

l.html?docId=991284&itemId=915&generaltype=0

3.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《保险公司董事、监

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》答记者问
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

l.html?docId=991279&itemId=915&generaltype=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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